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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财产范围越来越广

随着互联网与现实世界联系愈加紧

密，虚拟财产的范围也逐渐扩大。除淘宝

或支付宝这类与“钱”直接相关的平台账

号，诸如手游账号、微信公众号、抖音号、虚

拟货币，甚至存储在云端的数据，也都具有

了一定的资产属性。

——网上店铺和交易账户、游戏账号

及虚拟货币。“从上大学起，我就开始玩各

类大型网络游戏，为买游戏装备也投入了

不少钱。去年上半年，我一游戏账号转手

就卖了4000元。”江西南昌市民王女士告

诉记者，她认识不少拥有价值上万元游戏

账号的朋友，甚至有人专门以贩卖游戏账

号为业。

福建瀛坤律师事务所张翼腾律师认

为，游戏账号、网上店铺、虚拟货币等，虽然

只存在于虚拟空间，但客观上具有一定的

使用价值或交易价值，应被视为虚拟财产。

——具有一定“粉丝”量的微信公众

号、抖音号等带有公共传播属性的平台账

号。“流量即现金”，拥有一定“粉丝”量的公

共传播账号具有“流量变现”的能力，因此

也应被视为虚拟财产。记者从公关行业了

解到，目前一个拥有100万左右“粉丝”的

美妆类抖音号，发布一段带有广告植入的

短视频的价格在1万元左右；而一个拥有

100万左右“粉丝”的微信公众号，在头条

和非头条推送中植入广告的费用分别是5

万元和3万元左右。

——在云端或设备中存储的数据。大

数据时代，一些企业在云端或设备中存储

的数据信息具有一定经济价值，应被认定

为虚拟财产。

记者调查发现，随着新兴互联网平台

的崛起，虚拟财产的范围逐步扩大，在法律

保护方面也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比如，

虚拟财产如何继承，在离婚诉讼中如何确

定夫妻双方共有虚拟财产的分割，这些问

题的解决目前在司法实践中都存在具体困

难。

虚拟财产继承和保护
有哪些阻力？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虚拟财产的门

类和应用场景越来越丰富，但相应的法制

建设尚未跟上脚步。

——一些互联网平台长期利用“霸王

条款”掣肘用户保护虚拟财产，司法实践尚

存认定和质证难题。“用户账号所有权归本

平台所有”“由于账号、密码等信息外借、泄

露或者被他人盗用而引起的法律责任，由

用户自行承担”……这是某互联网平台用

户服务协议中的内容。记者调查发现，许

多互联网平台都有类似“霸王条款”，这些

条款大多具有“不可商议性”，将用户置于

严重的不平等地位，也为用户日后的维权

制造了很大障碍。

——部分虚拟财产的合法性仍待进一

步明确。以近年来兴起的虚拟货币为例，

根据工信部和原“一行三会”于2013年发

布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比特

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

等同的法律地位。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

事肖飒表示，当现行法律法规未对某类虚

拟财产的合法性予以承认时，则此类虚拟

财产在追索或继承时将难以受到法律保

护。

“前两年，我一款价值将近2000元的

游戏装备私下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出售时被

骗，向该平台客服人员反映后，他们表示无

法对虚拟产品的交易进行核对和保护。”一

名游戏玩家告诉记者，“就算我把和对方的

聊天记录发给客服人员看都无济于事，之

后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虚拟财产的本质仍是云端数据，权

利人在维权过程中存在举证难问题。肖飒

等法律界人士认为，当法院认定用户账户中

的虚拟货币或道具是“为生活需要而购买的

商品或服务”时，则用户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中的“举证责任倒置”情形。而如果法院认

定平台与用户之间非“经营者与消费者”关

系，则用户需要就“因平台责任导致虚拟财产

损失”进行举证，这从客观上增加了用户在虚

拟财产保护上的维权成本。

虚拟财产保护仍需“高筑墙”

据了解，一些国家已有顺利继承虚拟财

产的先例。2018年7月，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对一名母亲申请继承已故女儿网络社交平

台账号一案做出裁决，认定该账号为遗产一

部分，因而判决该母亲可以继承账号。

法律界人士认为，虚拟财产日益增多，

是未来社会的必然趋势。司法机关和有关

部门应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定，促进虚拟财

产保护。

北京安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新

锐表示，平台为免除或减轻自身责任而拟

定的格式条款，如显失公平，应认定为无效

条款。“比如‘由于账号被他人盗用而引起

的法律责任由用户自行承担’的约定，就有

可能被法院认定为平台在不合理地免除其

对用户账户安全应承担的责任，相关条款

可能被认定无效。”业内人士建议，相关监

管部门应对互联网平台的格式合同进行专

项检查，将不符合规定的条款内容向社会

通报，并要求平台限期整改。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赵占领认

为，虽然大部分互联网平台的网络账号都

约定用户仅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但从法

律角度而言，网络账号的使用权也可被视

为虚拟财产。他建议，立法和司法机关可

在未来继续探索划定虚拟财产的具体范围

和性质，从而为具体司法实践提供指导。

此外，还有专家建议，针对公民虚拟财

产的犯罪行为，应以财产犯罪论处。“在当

前的司法实践中，一些判例显示，当用户虚

拟财产遭受侵害时，法庭会认定这种行为

是计算机犯罪而非财产犯罪，这就导致虚

拟财产的权利人有一定概率无法追回遗失

或被盗资产。”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

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艳东说。

6月8日起我国对入境航班
实施奖励和熔断措施

新华社 樊曦

中国民用航空局4日发布关于调整国际客运航

班的通知。通知明确，自2020年6月8日起，以入境

航班落地后旅客核酸检测结果为依据，对入境航班

实施奖励和熔断措施。

其中，奖励措施是指航空公司同一航线航班，入

境后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旅客人数连续3周为零

的，可在航线经营许可规定的航班量范围内增加每

周1班，最多达到每周2班。

熔断措施是指航空公司同一航线航班，入境后

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旅客人数达到5个的，暂停该

公司该航线运行1周；达到10个的，暂停该公司该航

线运行4周。熔断的航班量不得调整用于其他航

线。熔断期结束后，航空公司方可恢复每周1班航班

计划。

通知表示，在风险可控并具备接收保障能力的

前提下，可适度增加部分具备条件国家的航班增幅。

根据通知，已列入民航局3月12日发布的“国际

航班信息发布（第5期）”航班计划的中外航空公司将

继续按照以下原则执行自/至中国的国际客运航班：

国内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任一国家的航线只能保留

1条，每条航线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1班；外国每

家航空公司经营至我国的航线只能保留1条，每周运

营班次不得超过1班。上述航线航班可在本公司经

营许可范围内调整境内外航点。

自2020年6月8日起，所有未列入“第5期”航班

计划的外国航空公司，可在本公司经营许可范围内，

选择1个具备接收能力的中国口岸城市（具体城市名

单可在民航局官网查询），每周运营1班国际客运航

线航班。

横亘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棋盘井镇北部的阿尔巴

斯山，岩壁陡峭，十分险峻。68岁的蒙古族老人阿日并骑着摩

托在烈日下赶了十余里山路，终于将两个装满水重达20斤的塑

料水桶送达山顶。阿日并给藏身大山中的岩羊送水已有10年

了，每隔一天就要走上一遭，当地人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岩羊爸

爸”。

阿日并与岩羊结缘，源于2010年的一次偶遇。爱好摄影

的他在阿尔巴斯山的深谷中发现了岩羊的踪迹，便开始追踪拍

摄。经过一段时间观察，阿日并发现，由于缺水的缘故，母羊在

哺乳期奶水很少，小羊羔总是吃不饱，于是便萌生了给岩羊送水

的想法。

最开始，阿日并先将水桶送到山顶，然后用绳子吊着水桶降

至百米深的谷底，自己再系上安全绳摸索着攀爬下去，将水桶倒

进天然形成的石槽当中，每次下去都险象环生。

2012年，阿日并自掏腰包购买了100多米长的胶皮水管，

从山顶一直通到盛水的石槽，自那以后便只需要在山顶将水倒

入水管就行。时间久了，岩羊和他熟络起来，见他走近也不再躲

避。在阿日并的照料下，岩羊的数量逐渐增加，从最初的4-5

只发展到了如今的17-18只。

阿日并从拍摄岩羊到守护岩羊，不畏艰辛的长久付出，阐释

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追求。

新华社发

网络账号、虚拟货币、游戏道具……

如何保护我们的虚拟财产？
新华社 颜之宏 邬慧颖

微信公众号、抖音号能不能转让？淘宝店铺能不能流转、继承？……互联

网时代，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虚拟财产，如何依法保护这些虚拟财产？

刚刚通过的民法典，在“总则”部分明确提出“虚拟财产”的概念，指出“法

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在当前司法实践中，虚拟财产的保护仍需改革

和不断探索。

守护山中精灵


